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建罚决〔2025〕00005号

当事人:福建源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测测测测测测测测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府后路3号206室测测

经查明，你（单位）福建源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08月04日向本厅申请申报公

路工程施工总承包承包二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根据《交通、水利、通信工程企业资质并联审批的实施方案》（闽建许[2014]418号

），我厅将该企业申报材料推送省交通运输厅，由其负责审查。经省交通运输厅查验，企

业提交的发票于查验结果不一致。以上事实有省交通运输厅核查结论等证据证明材料。你

单位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行为，违反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

十五条的规定，以上事实有企业资质申请材料测测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于2025年09月11日依法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文号：闽

建罚告〔2025〕00005号），告知你（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

 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你（单位）辩称，测测

测 。本机关认为，测测测，故你（单位）的上述陈述申辩意见，本机关  予

以  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现对你（单位）

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 罚款人民币测测测测 元整（大写： ）

 没收违法所得测测测测 （大写： ）

 其他：给予警告且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

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决定书，通过福建非税收入收

款缴纳渠道缴纳罚款。逾期未缴纳罚款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建省测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该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按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5年09月26日


